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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路本就有“株洲的淮海路”
之称，周边分布了许多居民小区、学
校、商场，人流密集、交通压力较大。
曾有市民建议，铲除宽达7米的中央
景观带，一来可以增加车道，同时避
免树叶遮挡。在充分讨论之后，“保
留景观同时解决问题”的观点更切合
实际，也顺应民意。

近年来，相关单位已经对庐山路
沿线一些设置不合理的路口以及隔

离带实施了改建，交警也增派警力在
早晚高峰期加强疏导，重点查纠机动
车违停行为。城管部门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在庐山路附近增设了公共
停车位。

同时，管养单位也经常对树木进
行细致修剪，树干中低部分长出的枝
干被逐一修剪掉，由此起到了“抬高”
的效果，从东西两头一眼看去，树形
整齐划一，而且不会遮挡行车视线。

庐山路上的最美风景如约而至

在很多株洲市民心中，庐山
路的株株银杏，是秋冬季绝对不
能错过的风景。如今，这一树树
的绚烂又如约而至。

昨日，记者来到了庐山路景
观带的管养单位——天元园林环
卫有限责任公司，让“树爸”“树
妈”们聊一聊他们的“育儿经”，以
及银杏树的新变化。

新闻链接

提醒
摇树摘果不安全、不文明

一个秋、两个秋，随着时间
推移，庐山路上不断成长的银
杏树，也会出现新情况。

近年来，每到八九月，枝头
总会挂上不少银杏果，今年产
量尤为丰富，一些市民听闻银
杏果有药用价值，竟然冒着风
险，穿越马路、翻入景观带摇树
摘果子，这也急坏了“树爸”“树
妈”们，“这样既危险，又不文
明，大家千万别这样了。”

最佳拍摄点
庐山路人行天桥

昨日，记者采访了多位摄
影达人，大家一致公认，庐山路
北师大附校前的人行天桥是最
佳观赏点与拍摄点，角度好、视
野开阔，又能确保安全。

此外，还有人推荐庐山路
与长江北路交汇处（五桥河西
桥头）、庐山路与珠江路交汇
处，寻找高地拍摄或放飞无人
机，效果都不会太差。

（记者 李卉/文 谢慧/图）

▲扫码看银杏视频
视频制作：谢慧

15年前，它们肩负扮靓
城市的使命来到我市

庐山路景观带以及道路两
侧一共种植了 480 棵银杏树，中
央绿化带有125棵。它们并非土
生土长，而是 2005 年从山东启
程，肩负着扮靓城市的使命来到
我市。

“当时株洲的行道树、景观
树，大多是香樟、桂花树、杜英，
叶片都是绿色。”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银杏树除了叶片颜色鲜
艳明快外，树枝通常呈向上延伸
的姿态，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
觉，给南方湿冷、阴郁的冬季，添
上一抹暖色调。

刚被种下时，这些银杏树只
有四五米高、树干直径 6-7 厘
米，其实“树爸”“树妈”也压根没
想到，孩子长大之后，能如此惊
艳。

精细修剪“抬高”树枝，避免视线遮挡

一树树金黄背后，

其实银杏叶什么时候变黄、景观
能保持多久，会随着每年气候不同略有
变化。“通常来说，11月底到12月中
旬是最灿烂的时候。”上述负责人介绍，
但如果碰到大风大雨，这一树树的金黄
也很难久留。

醉人景色里，辛勤育花人。为了
让叶片停留时间更长，养护人员的“功
课”要贯穿全年：冬春季节施肥、防病，
为树木驱赶害虫，尤其要避免叶斑病
来袭；夏季要给予充分的浇灌；秋天更
要做好补水、锁水工作。为此，园林养

护公司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肥料，并在
景观带中安装了喷淋装置。此外，一
旦发现树干上出现“伤口”，还得及时
诊断、上药。

部分市民问：为何庐山路的银杏
叶比其他地方的黄得晚一些？一位

“树妈”介绍，迎风处、开阔处，通常温
差大一些，树叶会黄得比较快，而庐
山路两侧都是较高的建筑，起到了挡
风遮光的作用，所以这里的银杏叶变
黄会稍晚一些，加上水、肥充足，叶片
附着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半个月的绚烂背后，要做一整年“功课”

▲12月8日，庐山路银杏树已进入最佳观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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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三连降
官方解读：生产不断恢复+去年高基数

买到问题食品
买到问题食品，，今后这样维权

今后这样维权
临近年底，不少吃货们又

开始准备剁手囤货了吧！但消
费过程中，大家却难免“踩雷”。

买了假冒伪劣食品怎么索
赔？电商平台误导消费者谁担
责？预包装食品找不到生产日
期怎么处理？9日，最高法
发布关于审理食
品安全民事纠纷
案件的司法解释，
针对消费者在生
活中遇到的一系
列问题给出明确
回答。

该司法解释
将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
施行。

现
实生活中，

存在经营者承
诺的赔偿标准高

于法定赔偿标准的
情况，一旦消费者购买

后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要求兑现承诺又被

经营者拒绝。

遇到这种情况今后如何处理？
对此，《解释》明确，经营者经营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向
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法定赔偿
标准，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通过
提高经营者失信成本，强化经营者诚信
意识，杜绝经营者乱承诺干扰消费者消
费选择的情况发生。

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有关
规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预包装食品包装标签
强制标识的信息，这也是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最为
关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但是，不少预包装食品未清
晰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对于这一问题，此次发布的《解释》明确，生产经
营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消费

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
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该规定，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
品的包装标签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
或者标明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不清晰，生
产经营者都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公共交通运输为旅客提供的食品或者餐饮服务，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办？司法解释对此明确，公共
交通运输的承运人向旅客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旅客有权主张承运人承担作为食品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司法解释，不论是免费提供还是有偿
提供，承运人均应保证所提供的食品的安全性，不
得以食品是免费提供为由进行抗辩。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经营者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需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对如何
界定“明知”进行了细化规定，依法惩治恶
意及严重不负责任的经营者。此外，司
法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损
害为前提，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据中新社、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猪肉价格比10月下降6.5%，连续3个
月环比下降；与去年11月相比，猪肉价格
下降12.5%。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董莉娟对此解读表示，从同比看，
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CPI

下降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继续保持稳定，同比上涨

0.5%，涨幅已连续5个月相同。
董莉娟分析称，从同比

看，11月食品价格由上
月 上 涨 2.2% 转 为
下 降 2.0% ，影 响

CPI 下 降

约0.44个百分点，是带动CPI由涨转降
的主要原因。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12.5%，降幅比上月扩大 9.7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下降约 0.60 个百分点；鸡蛋、
鸡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下降19.1%、17.8%
和10.8%，降幅均有扩大；鲜菜价格上涨
8.6%，涨幅回落8.1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上涨3.6%，涨幅扩大3.2个百分点。

而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下降 2.4%，
影响 CPI 下降约 0.53 个百分点。食品
中，随着生猪生产不断恢复，猪肉价格
继续下降6.5%，降幅收窄0.5个百分点；

鲜菜和鸡蛋供应充足，价格分别
下降5.7%和1.6%。

（据新华网）

电商平台未对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司法解释：承担连带责任！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各级
人民法院一审新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共计4.9万件，

其中，约三成纠纷涉及电商平台责任承担，而食品类纠纷
在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占比接近半数，为45.65%。

对于消费者而言，网络食品潜藏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入网
食品经营者资质、信誉不能保证，则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就对网售食品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解释》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法对平台内食品

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依法履行报告、停
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食品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让电商平台为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关。

电商平台标“自营”销售问题食品？
司法解释：平台也得担责！

你在网购过程中是不是更看中“自营”的标签？
依照上述《解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

所销售的食品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
作为食品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同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电商平台所作的标识等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的情况，《解释》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
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自营，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经营
者的赔偿责任，以加强对网购食品消费者的保护。

问题食品只要没吃出毛病，就不用惩罚性赔偿？
司法解释：不可以！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
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
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
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那么，问题食品没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是否就不用承担惩罚
性赔偿了？

对此，《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损害为前
提！

《解释》第10条明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
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

2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以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为由抗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商家承诺赔偿标准高于法定标准怎么赔？
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承诺了承诺了，，就不能赖账就不能赖账！！

预包装食品不标生产日期？
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可能被罚可能被罚！！

公共交通免费食品出问题谁负责？
司法解释：承运人要担责！

制图：胡兴鑫


